
 

 

桃園市政府     局 

_____年志願服務人員意外事故慰問金 

【志願服務人員執勤證明】 

1. 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： 

2. 志願服務人員姓名： 

3. 身分證字號： 

4. 執勤內容： 

5. 執勤地點： 

6. 意外事故發生時間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時     分 

□ 執行職務中        □由家中前往執勤途中   

□ 執勤完畢返家途中  □其他: 

 

8.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：  (請用印)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

聯絡電話： 


